
112年度第 2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一、有關收容人利用寵物治療，可改善其認

知、情緒、行為等問題(劉焜耀委員)         

請教化科心社人員可研議寵物治療(動物 

輔助治療)的可行性建議。 

(教化科) 

本監現已有透過動植物培育與養護過程，融入 

輔導理念，增進教化效能。 

 

二、申請入外役監服刑問題(姜讚裕委員) 1.有另案繫屬者，有較高脫逃動機。 

2.侷限於法院宣告累計刑期，累計達5年 

者始排除。如遇審理期間有延宕時，則未 

判決前仍得申請外役監服刑，若涉重罪則 

顯不合理，建議若涉三年以上重罪，縱未 

判決，仍不得申請。 

(戒護科) 

1. 礙於外役監條例遴選條件未修法，本監就

現有外役監收容人全面進行風險評估，加

強另案受刑人之戒護管理，對其行狀、作

業項目及潛在脫逃風險等進行綜合評估考

量，掌握其另案之風險，如有高度脫逃風

險或重大違規者，蒐集相關資料，報請法

務部矯正署核准後，解送其他監獄執行。 

2. 另委員建議之第 2項轉報上級機關。 

三、受刑人食宿視察(姜讚裕委員) 受刑人舍房為兼顧戒護又舒適，設施管理 

已完善。餐廳環境整潔，食物可口。懇親 

宿舍房間稍微簡陋，惟已足應受刑人需 

求。 

(戒護科) 

因硬體設施使用空間有限，將視經費許可下循

序改善懇親宿舍房間設施。 



四、防疫問題(姜讚裕委員) 目前就受刑人及同仁均無確診者，顯見防 

疫確有落實。惟在新收人犯防疫部分較難 

掌控，請衛生科再加強執行層面。 

(衛生科) 

1.新收收容人入監時皆實施體溫檢測，並安排

其沐浴、更衣。 

2.新收收容人收住第三寢室前段與其他收容人 

  區隔，並安排新收健康檢查，觀察有無傳染

性疾病及疫苗接種調查。 

3.辦理新收之收容人愛滋病、梅毒抽血篩檢，

如有異常者通報衛生主管機關並安排就醫治

療。 

4.辦理新收收容人胸部Ｘ光篩檢，如有發現罹

患結核病者，通報衛生主管機關並安排就醫

治療，並依醫囑入住分流管制專區療養觀

察。 

五、房舍內通風情形，因應夏季高溫(林純

美委員) 

請檢視通風扇配置是否足夠。 (戒護科) 

本監收容人房舍通風設施，共計有吊扇 43

台、立扇 15 台、抽風機 58 台，另設有大型鼓

風機等設備，本監視天候及電壓電力負載狀

況，做滾動式檢討再增設電器設備。 

六、新收容人健康管理，應由醫師視健保雲

端資訊，提示重要慢性病或 C肝檢查是否已

經執行(林純美委員) 

1.由看診醫師檢視雲端資訊提示 重點在健康

管理記錄。 

2.C肝在國家政策2025減肝，應確認其檢查情

形，予以妥適安排治療及追蹤。 

(衛生科) 

1. 已請醫師協助於看診時就收容人雲端資訊

檢視，以進一步了解收容人其過去病史暨

健康紀錄。 

2. C肝篩檢部分擬就矯正署函示情形，與台

南市政府衛生局、奇美醫院及健保署南區

業務組協調篩檢、治療及追蹤流程後，將

計畫報矯正署同意後辦理。 



七、收容人 COVID-19疫苗接種比率 

(林純美委員) 

鼓勵新收收容人完成疫苗接種。 (衛生科) 

  因新收收容人常會有 COVID-19疫苗無完整

接種三劑情形，故本監於新收收容人入監時

皆會調查其 COVID-19疫苗施打情形，並適

時予以安排辦理符合 Covid-19疫苗間隔時

程收容人接種疫苗，以提升接種涵蓋率，並

增進免疫保護力。 

 


